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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上海豫园

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803号）。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1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1、发行情况 

（1）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2,439,161,888股 

（3）发行价格：9.83元/股 

（4）发行对象：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16名对象、黄房公司 

（5）限售期安排：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16名对象承诺：本次交易所获

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在此之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时，如因标的



 

公司未能达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第七条约定的盈利承诺而导致其须向

豫园股份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锁定期延长

至其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第七条项下的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复星高科、复星产投承诺：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购

买资产之新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

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2017年4月14日，新元房产债转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黄房公司已于2018年1

月12日出具《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如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于2018年4月14日前（含

2018年4月14日）完成登记，则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

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2、如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于2018年4月14日后（不含

2018年4月14日）完成登记，则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12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

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所有交易对方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

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其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 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

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3、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 16 名对象和黄房

公司应于协议生效后完成拟购买资产的工商变更手续。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

登记文件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即上海星泓、闵祥地产等 24 家公司的全部或

部分股权以及新元房产 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标的公司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比 

1 上海星泓 100% 

2 闵祥地产 100% 

3 复星物业 100% 

4 复城润广 100% 

5 宁波星健 100% 

6 博城置业[注] 67% 

7 长沙复地 100% 

8 苏州星和 70% 

9 金成品屋 60% 

10 复地通达 60% 

11 复地通盈 60% 

12 复毓投资 50% 

13 复旸投资 50% 

14 天津湖滨 100% 

15 复拓置业 100% 

16 复曼达置业 100% 

17 海南复地 55%[注] 

18 复地东郡 68% 

19 光霞地产 65% 

20 闵光地产 100% 

21 武汉复江 100% 

22 成都复地明珠 66% 

23 复鑫置业 50% 

24 上海星耀 50% 

25 新元房产 100% 

注：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博城置业 67%股权，博城置业持有海南复地另 45%股

权；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直接持有海南复地 55%股权，通过博城置业间接持有海南复地 45%

股权。 



 

同时，上海星耀已经就本次变更涉及的外资股东退出事宜完成上海市普陀区商

务委员会的备案手续。复曼达置业已经就本次变更涉及的外资股东退出事宜完成杭

州市商务委员会的备案手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预案已经原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黄房公司将其持有的新元房产100%股权转让给豫园股份已获得上海市国资

委原则性批复； 

3、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原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6、新元房产100%股权评估报告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 

7、黄房公司将其持有的新元房产100%股权转让给豫园股份获得上海市国资委

的经济行为批复； 

8、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关于本次交易，复星国际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所递交的

分拆上市申请已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 

10、本次交易调整后方案已经交易对方及China Alliance内部决策结构审议

通过； 

11、本次交易调整后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12、本次交易调整后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13、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于2018年1月31日召开的2018年第7

次会议审核结果，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有条件通过。2018年5月11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核准批复； 

14、就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已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初审函[2018]第2

号）。 



 

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2015年修正）第三条和

第五条的规定，“经商务部批准，投资者可以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投资

者进行战略投资应符合以下要求：„（二）投资可分期进行，首次投资完成后取得

的股份比例不低于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十，但特殊行业有特别规定或经相关

主管部门批准的除外。”根据2018年6月30日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

案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

设立及变更，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适用本办法。”“国务院

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和指导全国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备案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的商务主管

部门，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机构是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及变更的备案机构，负责本区域内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备案管理工作。” 

本次交易中涉及上市公司拟向Phoenix Prestige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复曼达

置业30%的股权，以及上市公司拟向Spread Grand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上海星耀50%

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Phoenix Prestige、Spread Grand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比例不足10%。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国浩律师于2018年6月11日对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以下简

称“上海市商委”）的访谈，根据《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上海市商委认为

Phoenix Prestige、Spread Grand通过出售资产取得上市公司股票因股份比例不足

10%，不属于《暂行办法》规定的备案范围，也无需履行其他审批或备案程序。 

根据豫园股份出具的确认函，豫园股份依据上述访谈结果通过上海市商委向

商务部递交撤回Phoenix Prestige、Spread Grand认购豫园股份股票的外资主管部

门相关审批申请材料，上海市商委、商务部同意豫园股份撤回材料的申请并已将申

请资料退回豫园股份。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原发行价格为经除权除息调整的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2017 年 4 月 27 日，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6 年底公司股本总额 1,437,321,97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 143,732,197.60 元，除权（息）日为 2017 年

5 月 16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原发行价格已相应进行调整，为 9.98 元/股。 

2018 年 3 月 15 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

案，以 2017 年底公司股本总额 1,437,321,97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2018 年 4 月 12 日，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该利润分配方案。2018 年 4 月 27 日，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本次交易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为 9.83 元/股。 

3、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作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2,439,161,888 股（计算公式为：股份发行数量=拟购买资产的评估作价÷股份发行

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相应发行股数（股） 

1 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 16 名对象 2,274,884,920 

2 黄房公司 164,276,968 

 合计 2,439,161,888 

上市公司拟对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 16 名对象发行股份数量的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资产 

相应发行股数（股） 
标的公司名称 股比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资产 

相应发行股数（股） 
标的公司名称 股比 

1 浙江复星 上海星泓 100% 365,163,041 

2 复地投资管理 

闵祥地产 100% 18,366,459 

复星物业 100% 61,236,978 

复城润广 100% 177,249,593 

宁波星健 100% 9,938,199 

博城置业[1] 67% 80,018,938 

长沙复地 100% 60,322,807 

苏州星和 70% 13,971,010 

金成品屋[2] 60% -778,870 

复地通达 60% 58,389,039 

复地通盈 60% 86,004,616 

复毓投资 50% 117,595,422 

复旸投资 50% 28,337,538 

天津湖滨 55% 103,142,932 

复拓置业 51% 24,282,993 

复曼达置业 51% 41,238,776 

海南复地[1] 50% 95,997,507 

复地东郡 6.80% 17,501,527 

光霞地产 35% 30,588,440 

小计   1,023,403,904 

3 复科投资 天津湖滨 45% 84,389,671 

4 复曼投资 复拓置业 49% 23,330,719 

5 复北投资 复曼达置业 19% 15,363,465 

6 Phoenix Prestige 复曼达置业 30% 24,258,103 

7 复颐投资 海南复地[1] 5% 9,599,750 

8 润江置业 复地东郡 34.68% 89,257,789 

9 复久紫郡 复地东郡 19.04% 49,004,276 

10 复远越城 复地东郡 7.48% 19,251,680 

11 复晶投资 光霞地产 30% 26,218,663 

12 复昌投资 闵光地产 100% 48,441,594 

13 艺中投资 武汉复江 100% 120,966,012 

14 复川投资 成都复地明珠 66% 190,210,308 

15 复迈投资 复鑫置业 50% 54,184,903 

16 Spread Grand 上海星耀 50% 131,841,042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资产 

相应发行股数（股） 
标的公司名称 股比 

 合计    2,274,884,920 

注： 

1、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博城置业 67%股权，博城置业持有海南复地另 45%股权；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直接持有海南复地 55%股权，通过博城置业间接持有海南复地 45%股

权； 

2、金成品屋系尾盘项目，未来预计有少量开发利润结转，截至评估基准日，金成品屋 60%

股权评估值为负，作为其他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的抵减，相应减少上市公司拟向复地投资管理发

行的股数。 

4、股份锁定期安排 

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 16 名对象承诺：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

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在此之后按照中国

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

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时，如因标的公司未能达

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第七条约定的盈利承诺而导致其须向豫园股份履

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锁定期延长至其在《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第七条项下的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复星高科、复星产投承诺：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购买

资产之新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

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

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2017 年 4 月 14 日，新元房产债转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黄房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出具《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如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前（含



 

2018 年 4 月 14 日）完成登记，则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

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2、如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后（不含

2018 年 4 月 14 日）完成登记，则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

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所有交易对方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

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其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拟购买资产过户及交付情况 

根据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 16 名对象和黄房

公司应于协议生效后完成拟购买资产的工商变更手续。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

登记文件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即上海星泓、闵祥地产等 24 家公司的全部或

部分股权以及新元房产 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标的公司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比 

1 上海星泓 100% 

2 闵祥地产 100% 

3 复星物业 100% 

4 复城润广 100% 

5 宁波星健 100% 

6 博城置业[注] 67% 

7 长沙复地 100% 

8 苏州星和 70% 

9 金成品屋 60% 

10 复地通达 60% 



 

序号 标的公司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比 

11 复地通盈 60% 

12 复毓投资 50% 

13 复旸投资 50% 

14 天津湖滨 100% 

15 复拓置业 100% 

16 复曼达置业 100% 

17 海南复地 55%[注] 

18 复地东郡 68% 

19 光霞地产 65% 

20 闵光地产 100% 

21 武汉复江 100% 

22 成都复地明珠 66% 

23 复鑫置业 50% 

24 上海星耀 50% 

25 新元房产 100% 

注：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博城置业 67%股权，博城置业持有海南复地另 45%股

权；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直接持有海南复地 55%股权，通过博城置业间接持有海南复地 45%

股权。 

同时，上海星耀已经就本次变更涉及的外资股东退出事宜完成上海市普陀区商

务委员会的备案手续。复曼达置业已经就本次变更涉及的外资股东退出事宜完成杭

州市商务委员会的备案手续。 

2、验资情况 

2018 年 7 月 3 日，上会审计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18）第 4700 号《验资报

告》，对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股本变动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 2018 年 7 月

2 日止，标的资产的股权交割手续已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新增股本

2,439,161,888 元。 

3、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登公司根

据上市公司送达的证券变更登记数据和相关资料，已完成证券变更登记。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2,439,161,888 股；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3,876,483,864 股。 

4、期间损益归属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补充协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补充协议（二）》： 

1、自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上海星泓、闵祥地产等 24 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

权经模拟合并审计产生盈利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模拟合并审计产生亏损的，

亏损由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 16 名对象承担，并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予以

补偿。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 16 名对象中每一对象对其他对象的现金补偿义

务向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自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新元房产经审计并剔除折旧摊销对于新元房产过

渡期内净利润的影响后，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黄房公司承担，并以现金形

式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截至本公告日，相应的审计工作正在进行。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拟购买资产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相关手续合法有效，上市公司已经合法有效地取得拟购买资产。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此外，上市

公司还需履行章程修订的相关决策程序，并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变

更登记手续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未发现办理该等后续事项存在实质性风险

或障碍。 



 

4、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重大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履行

或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现上市公司

资金、资产因本次重组的实施被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

上市公司因本次重组的实施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5、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具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

本条件，同意推荐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国浩律师认为： 

“豫园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2016 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合法、有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交易各方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相关议案获得合法、有效通过；豫园股

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履行上海市国资委、香港联交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反垄断局的批准/备案手续，且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标的资产已依法办理完成过户手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协议、承诺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后

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限售期 

（1）发行对象：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16名对象、黄房公司 

（2）发行数量：2,439,161,888股 

（3）限售期安排：浙江复星、复地投资管理等16名对象承诺：本次交易所获

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在此之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时，如因标的

公司未能达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第七条约定的盈利承诺而导致其须向

豫园股份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锁定期延长

至其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式协议》第七条项下的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复星高科、复星产投承诺：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购

买资产之新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

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2017年4月14日，新元房产债转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黄房公司已于2018年1

月12日出具《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如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于2018年4月14日前（含

2018年4月14日）完成登记，则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

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2、如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于2018年4月14日后（不含

2018年4月14日）完成登记，则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12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

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所有交易对方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

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其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 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

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1、浙江复星 

名称：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晓亮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地： 台州市耀达大厦 289 号 1811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0673852814A 

成立时间： 2008 年 3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日用百货销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投资业

务，社会经济咨询。 

 

2、复地投资管理 

名称：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注册地： 浦东新区枣庄路 665 号 402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914406186 

成立时间： 2006 年 7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房地产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复科投资 

名称： 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3669 号 6 幢 111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5574012159 

成立时间： 2010 年 6 月 9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复曼投资 

名称： 杭州复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10 万元 

注册地：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165 号 2607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07730044XP 

成立时间： 2013 年 8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复北投资 

名称： 杭州复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10 万元 

注册地：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165 号 2609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077300415A 

成立时间： 2013 年 8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Phoenix Prestige 

名称： Phoenix Prestige Limited 

唯一董事： 王基平 

股本： 1 元港币 

注册地： 中国香港 

公司类型： 非公众有限公司 

公司号码： 1930843 

成立时间： 2013 年 7 月 2 日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7、复颐投资 

名称： 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丽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8 号 3 幢一层 R 区

2018 室（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312450297G 

成立时间： 2014 年 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润江置业 

名称： 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注册地： 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 81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59287211U 

成立时间： 2004 年 4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室内装潢，花卉种植，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复久紫郡 

名称： 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50 万元 

注册地： 南京市玄武区洪武北路 188 号长发数码大厦 18 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2571574577Q 

成立时间： 2011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复远越城 

名称： 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50 万元 

注册地： 南京市玄武区洪武北路 188 号长发数码大厦 18 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2571574569X 

成立时间： 2011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复晶投资 

名称： 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8 号 3 幢一层 J 区 2012

室（崇明工业园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596413884Y 

成立时间： 2012 年 5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复昌投资 

名称： 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26,875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枣庄路 671 号 300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注册号： 913101155758956932 

成立时间： 2011 年 6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艺中投资 

名称： 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丽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8 号 3 幢三层 G 区 2126 室 

（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586780437J 

成立时间： 2011 年 11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

实业投资，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保

洁服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

告，建筑装饰工程，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复川投资 

名称：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枣庄路 675 号 209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99767119H 

成立时间： 2012 年 7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复迈投资 



 

名称： 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丽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8 号 3 幢一层 P 区

2015 室（崇明工业园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080085541T 

成立时间： 2013 年 10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Spread Grand 

名称： Spread Grand Limited 

唯一董事： 王基平 

股本： 1 元港币 

注册地： 中国香港 

公司类型： 非公众有限公司 

公司号码： 1593495 

成立时间： 2011 年 4 月 28 日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17、黄房公司 

名称： 上海市黄浦区房地产开发实业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长宝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黄浦区丽园路 111 号 

公司类型： 全民所有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132426206G 

成立时间： 1994 年 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开发经营，房产物业管理及服

务，建筑装潢工程，房产代理经租业务，委托办理动

拆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复星产投 247,745,078  17.24% 

2 复星高科 132,420,209  9.21% 

3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95,808,678  6.67% 

4 上海豫园商场 43,064,165  3.00%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990,800  2.57%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27,896,828  1.94% 

7 上海南房(集团)有限公司 26,470,020  1.84% 

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24,204,016  1.68% 

9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2,764,487  1.58% 

10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19,417,763  1.35%  

 前十大股东合计 676,782,044  47.08% 

 总股本 1,437,321,976 1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8年 7月 1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复地投资管理 1,023,403,904 26.40% 

2 浙江复星 365,163,041 9.42% 

3 复星产投 247,745,078 6.39%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4 复川投资 190,210,308 4.91% 

5 黄房公司 164,276,968 4.24% 

6 复星高科 132,420,209 3.42% 

7 Spread Grand 131,841,042 3.40% 

8 艺中投资 120,966,012 3.12% 

9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95,808,678 2.47% 

10 润江置业 89,257,789 2.30% 

 前十大股东合计 2,561,093,029 66.07% 

 总股本 3,876,483,864 100.00%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郭广昌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郭广昌仍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无限售流通股 1,437,321,976 0 1,437,321,976 

限售流通股 0 2,439,161,888 2,439,161,888 

合计 1,437,321,976 2,439,161,888 3,876,483,864 

 

五、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财务结构、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治理情况等有积极

影响，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豫园

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联系电话： 021-2321 9000 

传真： 021-6341 1061 

经办人： 
王会峰、邢天凌、范钰坤、陈松、钱路韵、杨轶

伦、黄科捷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黄宁宁 

地址： 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联系电话： 021-5234 1668 

传真： 021-5243 3320 

经办律师： 吴小亮、韦玮、王颖 

（三）审计机构（一） 

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 毛鞍宁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联系电话： 021-22288888 

传真： 021-22288000 

经办人： 何兆烽、侯捷、王辉达、王瑶、张跃 

（四）审计机构（二） 

机构名称：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 张晓荣 

住所：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文新报业大厦 25 楼 

联系电话： 021-5292 0000 

传真： 021-5292 1369 

经办人： 巢序、胡治华、张炜 

（五）评估机构（一） 

机构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权忠光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 

联系电话： 010-6588 1818 



 

传真： 010-6588 2651 

经办人： 王鸽、陈懿 

（六）评估机构（二） 

机构名称：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杨伟暾 

住所： 上海市肇嘉浜路 301 号 23 楼 

联系电话： 021-6887 7288 

传真： 021-6887 7020 

经办人： 杨洋、顾向晖 

 

七、备查文件 

1、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会师报字（2018）第4700号

《验资报告》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豫园旅游

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豫园

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7 月 13日 


